
广州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我校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充分发挥教育教学专家的作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成立广州大学教学督导委员会（以下简称“督导委员会”）。

第二条 教学督导对我校的教学工作，尤其是本科教学工作进行

全面监督、检查和指导，以确保学校有关教学政策、规定、措施的贯

彻执行和教学质量目标的实现，总结推广教学工作的经验，推动学校

教学改革的深入发展。

第三条 督导委员会是在主管校长直接领导下的常设组织，根据

学校教学的发展规划和学期工作安排计划，配合教务处开展工作。

学院（部）各级教学组织以及学校有关部门要为教学督导委员会

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学校教学管理人员和教师要积极支持和配

合教学督导委员会的工作。

第二章 督导委员会的组织机构

第四条 督导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委员若干名；督导委员会

下设若干学科小组，委员根据学科专长分属各学科小组，每个学科小

组设组长 1名；督导委员会成员由校长聘任。

第五条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质量科，设秘书 1名，负

责管理督导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督导委员会两年一届，督导委员可以



连任；学校委托教务处负责换届的组织工作。

第三章 督导委员会的职责

第六条 督导委员会根据学校主管领导的要求，在教务处的配合

下开展工作。以听课为主要形式，深入教学第一线，了解备课、上课、

实验、实习、考试等各教学环节的实施情况，为学校的教学过程管理

提供指导意见，进行督教、督学和督管工作。

第七条 对督导工作中发现的教学或教学管理问题，深入调查研

究，并及时向学校领导、教务处及有关部门提出改进意见。

第八条 指导中青年教师，使之早日掌握教学技能和教学规律；

发现教学改革的典型，总结教育教学成果，及时宣传推广先进的教学

经验。

第九条 努力学习并研究现代教育教学及教学督导的理论和方

法，及时总结理论成果，提高督导工作的水平。

第四章 督导委员

第十条 督导委员的条件：

（一）热爱党的教育事业，熟悉有关教育教学的政策、措施，有

较高的政策水平。

（二）身体健康，具有 20 年以上高校教龄，为人正直，具有丰

富教学经验，熟悉教学规律，享有较高群众威望；退休教师应具有副

教授或以上职称，原则上年龄在 70岁以下；在职人员原则上应具有

教授职称，年龄在 50岁以上且不担任学院领导职务，近 3 年没有出



现过教学事故。

（三）深入实际，联系群众，遵纪守法，作风正派，办事公道，

敢说真话，严于律己，实事求是。

（四）热心教学督导工作，能积极发现并勇于接受教育改革中产

生的新事物，推动我校教学管理和教学改革的深入。

第十一条 督导委员的职权和待遇

（一）对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师的任课安排及相关事项有知情

权。

（二）对教师的教学情况有评议权。

（三）对学校工作的大政方针，包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订有

建议权。

（四）对教学管理工作有参与权。

（五）学校发给学校督导委员会成员一定的工作补贴。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各学院参照本章程成立学院教学督导分委员会。

第十三条 各学院教学督导分委员会根据学院教学工作特点相

对独立地开展工作，同时配合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开展工作。


